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文件

安农计财〔2023〕12 号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关于
做好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高新区社区管理局、恒口示范区社

会保障与农技服务中心：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严防死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采取

‘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决策部署，

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保护耕地、提升地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根据《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3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

放工作的通知》（陕农计财〔2023〕69 号）及农业“三项补贴”

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近年实施情况，现就做好 2023 年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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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力保护补贴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格精准落实补贴政策

（一）补贴依据

按照《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

工作的通知》（财农〔2016〕26 号）、《财政部办公厅 农业农

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的通知》（财

办农〔2021〕11 号）和《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农业厅关于印发

陕西省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陕

财办农〔2016〕75 号）等中省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

以土地确权面积为基准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优先粮食种植，

优先耕地保护，防止耕地撂荒、抛荒、“非粮化”等现象的发生，

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

（二）补贴对象

1.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严禁将不符合享受补

贴条件的对象、面积纳入补贴范围。补贴资金必须全部直补到户，

确保广大农民直接受益。

2.对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地、成片良田转为设

施农业用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

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不予补贴。

对实施退耕还林政策的不予补贴；对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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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作层植物的耕地不得补贴；对占用永久基本

农田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的耕地不予补贴；对抛荒地、撂荒

地不得发放补贴；鼓励将开展撂荒地整治后复垦的耕地纳入补贴

范围。

3.享受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原则上为完成确权并实际耕种

的耕地，对已改变性质但未在确权系统退出的不予发放。

（三）补贴标准

根据省级文件精神，按照全市农村土地确权面积、补贴资金

总量以及补贴系数测算，全市亩补贴标准仍按 60 元执行。

二、进一步规范补贴发放

（一）加大补贴发放的核实力度。各县（市、区）要认真开

展耕地补贴面积的核实工作，由专职人员实地逐户调查统计耕地

面积，核实耕地种植、质量等状况。不等不靠，主动担当，及时

对接有关部门加快推进土地确权登记及信息数据更新，依照土地

确权基数和符合补贴标准作物种植面积，精准核实测算补贴数据。

要严格按照政策要求发放补贴，切实做到应补尽补，确保符合享

受补贴条件的农民利益得到维护。要严格落实村镇县核查和发放

责任人签字制度，杜绝各类违规违纪等行为发生，确保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资金及时、准确发放。

（二）强化现代化信息手段运用。各县（市、区）要严格把

关做好数据核查工作，不得直接简单抓取确权数据使用。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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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基础身份信息、土地确权数据、补贴项目部门数据、代发银

行查询数据等信息共享互证，精准统计土地确权基数和符合补贴

标准作物种植面积，研判数据准确性，确保补贴发放的规范性、

精准性和时效性。

（三）严格落实“一卡通”发放。各县（市、区）要按照省

财政厅等 16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惠民补贴资

金“一卡通”管理的通知》（陕农财办〔2019〕150 号）和《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财政惠民补贴和部分岗位补贴资金“一卡通”

管理的通知》（陕财办〔2022〕12 号）有关要求发放补贴资金，

确保将补贴资金于 6 月 30 日前不折不扣发放到农民手中，确保

广大农民直接受益，让农民群众吃上“定心丸”。

（四）建立调度报送机制。各县（市、区）要将补贴发放明

细情况（包括补贴地区、补贴对象、补贴面积、补贴地块信息、

补贴金额、发放银行以及兑付时间等），建立台账和资料册，留

档备查。各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于每月 25 日前将辖区内

已发放补贴金额、面积、户数报送市农业农村局，并按照要求及

时在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对补贴资金发放情况及发放

明细进行填报更新。各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应及时完成年

度工作总结与资金绩效自评，于 11 月 15 日前报市农业农村局、

市财政局。

三、强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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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补贴监督管理。各县（市、区）要按照直达资金

管理要求，加强部门协作，完善政策制度，优化工作流程，规范

管理方式，确保政策稳定实施。要用好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建立

专人负责的补贴常态化监管机制，围绕补贴发放各个环节提升监

管水平，坚持日常监管和重点监管相结合，确保各项要求和措施

落实到位，严防补贴资金“跑冒滴漏”，对骗取、贪污、挤占、

挪用或违规发放等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二）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各县（市、区）要强化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的政策宣传解读，引导基层干部特别是乡村一级干部，

准确把握此项补贴的政策目标和管理要求，通过张榜公示，高素

质农民培训，印发惠农补贴明白纸，广播电视流媒体等方式加强

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政策在农户间的知晓率，确保

发放渠道通畅、群众知晓通用、资金足额到位。

（三）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按照严格耕地种植用途管控、落

实耕地利用优先序要求，进一步强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导向，

突出补贴政策与耕地地力保护责任的关联性，有效调动农民群众

自觉保护耕地、提升地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健全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发放与耕地执法监督检查联动机制，严格落实补贴发放

范围，对于不得补贴情形坚决不予补贴，遏制耕地“非农化”、

基本农田“非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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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3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及资金计划表

2.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绩效目标表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

2023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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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及资金计划表

县区
测算参考面积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合计

（亩） （万元） （万元） （万元）

汉滨区 592005.13 3500 100 3600

旬阳市 738816.31 4100 200 4300

汉阴县 271390.47 1350 100 1450

石泉县 141669.17 900 100 1000

宁陕县 48830.06 300 100 400

紫阳县 201324.11 1200 100 1300

岚皋县 134138.77 700 100 800

平利县 308081.27 1800 100 1900

镇坪县 56620.06 300 100 400

白河县 234807.86 1450 100 1550

高新区 13558.35 50 100 150

恒口示范区 84172.73 400 100 500

合 计 2825414.29 16050 1300 1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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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绩效目标表
（2023 年）

专项资金名称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主管部门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

安康市财政局
实施期限 1年

资金金额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7350

其中：中央补贴 16050

省级补贴 1300

总

体

目

标

目标 1：在全市范围内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目标 2：耕地质量有所提升，农户财产性收入有所提升。

绩

效

目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补贴面积 282 万亩

质量指标 耕地地力 有所提升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时限 6月 30 日之前

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

平台上报
每月底前更新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农户财产性收入 60 元/亩

社会效益

指标
农户种植积极性 有所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粮食生产面积 稳定在 333 万亩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农户满意度 ≧90%

抄送：省农业农村厅，市财政局，各县（市、区）财政局。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政办科 2023年 6月 13日印发


